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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陳述  

 

1.  藉本法律草案，修改了十一月二十七日第

59/ 95/M 號法令所載的自願中斷懷孕制度。  

 

2.  制定本法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擴大不予處

罰的情況的範圍，具體做法是，更改了上述法規

第三條第一款 b、 c 及 d 項所規定的期間。  

 

3.  修改有關條文的理由如下：  

 

3.1.關於修改 b 項的規定  

 

此項規定當中斷懷孕能避免孕婦有死亡之危

險，又或避免其身體、身體上或精神上的健康有

受到嚴重及持久損害的危險的墮胎情況。  

 

根據現行制度，僅容許在懷孕的首十二個星

期內進行上述墮胎。  

 

草案建議將此期限改為二十四個星期，因為

在很多個案中，當發現這些問題時婦女已處於懷孕

的後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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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做的目的在於保障婦女身體上和精神上

的完整性，甚至婦女的生命，並重視婦女人身的

價值。  

 

3.2.關於修改 c 項的規定  

 

此項規定的墮胎是為避免出生者患有不可治

癒的嚴重疾病或嚴重畸型，又或不能成活。  

 

在這些情況下，繼續懷孕和產下在健康上嚴

重受損的孩子，可能會傷害懷孕的婦女，而且在

某程度上，亦會對孩子的將來造成傷害。  

 

根據現行制度，僅容許在首十六個星期內進

行上述墮胎，且不包括胎兒不能成活的個案。  

 

草案建議將此期限改為二十四個星期，而對

於不能成活的胎兒，草案則建議在任何時間均可

中斷懷孕。  

 

一般而言，在很多個案中，在產前診斷發現

先天性畸型的情況時，這些婦女已懷孕超過二十

個星期。事實上，面對現行的法律框架，導致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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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前往鄰近地區進行自願中斷懷孕。此情況除為

她們帶來不方便外，亦妨礙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所

履行的對每一市民提供衛生護理的宗旨。  

 

為更好地說明有關情況，現於下文轉述由仁

伯爵綜合醫院婦產科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日

向衛生局局長發出的文件的主要內容，有關文件

由該科二十一位醫生簽署，而這次提出的修訂草

案亦是基於該份文件而作成的。  

“目的：  

 

- 胎兒因先天性畸形情況需終止妊娠的時間 

長至 24 孕周  

 

- 胎兒因嚴重先天性畸形情況而無生存能力 

可於任何時間終止妊娠  

 

目前，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例對胎兒

先天性畸形情況作醫學上中斷懷孕的時間至十六

孕周前【十一月二十七日第 59/95M 號法令  - 第

三條第一款ｃ項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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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伯爵綜合醫院婦產科具有一個專業的產前

診斷部門，該部門經常遇到某些情況而需要在十

六孕周以外作中斷懷孕，理由如下：  

 

- 少於 35 歲的孕婦，若懷孕在十五至十八孕

周時，若接受唐氏綜合症和神經管畸形的篩選檢

查，當其結果呈陽性則需行經腹羊膜腔穿刺術作

細胞遺傳學的檢驗，而結果通常約在二十二周以

外才獲得，若結果異常需向夫婦雙方詳細解釋及

終止妊娠的必要性，這樣所花費的時間接近 24

孕周。  

-   大於 35 歲的孕婦被轉介於產前診斷門

診，經過羊膜腔穿刺術細胞遺傳學的檢驗及常規

II 級掃描，所得結果轉到主診醫生約在妊娠二十二

／二十三周。  

- 考慮到有些嚴重的先天性畸形（例如胎兒心

臟等），需在妊娠二十二／二十三周期間通過 II 級

掃描才能明確診斷。  

- 目前香港、新加坡、歐洲和美國等國家，已

經多年前將因胎兒先天性畸形情況而終止的周數

擴展至二十四周。  

- 本科全體醫生一致建議胎兒先天性畸形情

況而終止妊娠的周數至二十四周  

- 在特殊個案上，尤其是對於無腦兒、腦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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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、腦積水等嚴重畸形，終止妊娠不受妊娠周數的

限制。  

2000/11/30”  

 

3.3.關於修改 d 項的規定  

 

此項規定當婦女在遭受他人作出侵犯性自由

或性自決的犯罪（《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七條及續

後條文所規定的強姦罪及其他犯罪）而導致懷孕

的情況下進行的墮胎。  

 

根據現行制度，僅容許在十二個星期內進行

上述墮胎。  

 

草案建議將此期限改為二十四個星期。  

 

眾所周知，大多數個案的受害人不會告訴有

關當局，甚至不告知其家人，而且此情況經常發

生於未滿十六歲的年青人甚至小孩子的身上。很

多時，在進行檢查之際，懷孕已經超過現行法律

所容許進行墮胎的十二個星期，在此情況下，如

繼續懷孕，會加重受害人、其家人的身心創傷，

並且亦會傷害到將出世的嬰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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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婦女的自由和意願，我們必須維護、尊

重和重視。  

 

4.制定本草案時，我們曾參考中國內地、香港

特別行政區、台灣的現行法律的解決方案，此外，

亦已參考了葡萄牙的法例。  


